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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夙夜在公的领导干部楷模

“娘，你那件蓝外套呢，我
洗洗。今晚元宵节，拉你去看
灯。”“不用，三儿家，你刚做完手
术，可不行……”5月6日晚，山
东梆子戏《孔繁森》在聊城首
演，剧场座无虚席，许多观众流
下热泪。

看完演出的剧作家、《孔繁
森》编剧刘桂成也忍不住热泪盈
眶。“孔繁森同志去世20多年了，
他留下的那句话———‘一个共产
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已成为党员干部共同的精神财
富。”

风光秀美的东昌湖畔，有一
座 极 具 藏 式 文化元素的展

馆———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这
里 陈 列 着 三 件国家一级文
物——— 一个小药箱、一个听诊
器、一本写着遗嘱的笔记本。

1944年7月，孔繁森出生在
聊城五里墩村一个贫苦的农民
家庭。1961年，17岁的孔繁森
经聊城技工学校推荐入伍，进
入济南军区总医院。在这里，
他遇到了人生的良师益友———
济南军区总医院医务处副主任
徐诚，学到了基本的医学知识
和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孔繁森
在西藏下乡时必带的小药箱，
就是徐诚送给他的。

1979年第一次援藏，组织
上安排孔繁森到条件艰苦的岗
巴县任县委副书记，他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在岗巴县三年
间，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选择
在全县最落后的乡试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有效调动了农
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全
县工作的开展。

每次下乡前，孔繁森都要
自掏腰包买药，装满小药箱，一
路工作，一路看病发药，直到药
箱空了为止。没人知道，在藏
十年，小药箱里的药，总共花了
多少钱；面对毫无血缘关系的
藏族群众，孔繁森做到了“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

1988年，山东再次选派进
藏干部，孔繁森再一次进藏。

这时，他的父亲已去世，87岁的
母亲生活不能自理。出于歉
疚，他带全家人到北京旅游。
随后告别亲人，踏上了西去的
征程。

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
援藏工作期满之际，被任命为
阿里地委书记。这意味着，他
将继续留在西藏工作。数不清
是第几次，孔繁森舍“小家”顾

“大家”，走向了海拔更高、更艰
苦的阿里。

阿里虽然条件艰苦，但草
场广阔，畜产品、矿产资源丰
富，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享誉
盛名。孔繁森跑遍了阿里地区
106个乡中的98个，行程8万多
公里，总结了畜产品、矿产品、
旅游、边贸、人口和政策等六大
发展优势，绘就了一幅全面振
兴阿里的美好蓝图。

1994年2月，一场特大暴风
雪席卷阿里。孔繁森带领机关
干部爬冰卧雪，风餐露宿，行程
8000公里，先后发放救灾款300
多万元、救灾物资上百吨。也
就是在这期间，他预感到了身
体的极度不适。

一日凌晨，孔繁森写下了
这样一段遗书：“……不知为什
么我头痛得这样厉害，怎么也
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
发生了不幸，千万不能让我的
母亲、家属和孩子们知道，请以

我的名义每月给家里写一封报
平安的信。我在哪里发生了不
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如今，小药箱、听诊器和这
本写着遗嘱的笔记本，作为国家
一级文物，永远珍藏在孔繁森同
志纪念馆，成为他为藏区发展生
命不息、奉献不止的见证。

1994年11月，孔繁森带领
党政考察团赴新疆考察期间，所
乘坐的车辆发生车祸。当地军
民第一时间接力抢救，但最终没
能留住他的生命。孔繁森同志
遇难后，阿里地委在清理遗物时
发现，除了一个袖珍收音机，他
身上仅剩8块6毛钱——— 这就是
一个地委书记在藏十年留下的
全部家当。

现在，在聊城处处可见孔繁
森“印记”。市区的繁森路、五里
墩村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繁森
希望小学、莘县繁森广场……他
的事迹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
呈现在舞台上。广大党员干部
用实际行动学习孔繁森，续写着
当代的“孔繁森故事”。

大众报业记者 赵琳 高田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日分别公布了新的作出国家
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
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

373.10元。
新标准适用的是2020年度

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自
今年5月20日起执行。

国家统计局5月19日公布，

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 人 员 年 平 均工资数额为
97379元；日平均工资为373.10
元。这一数额比去年的346.75
元多了26.35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
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
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
算。”

孔繁森 资料照片

国家赔偿新标准公布

侵犯人身自由每日赔偿373.10元

据新华社南昌5月20日
电 5月20日，江西省南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了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张
志南受贿、滥用职权一案，江
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志南
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6年至2019年，被告人张
志南利用担任福建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福建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和中共福建省委
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
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
用地审批、获取补助及银行贷
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
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3432.8758万元。2007
年至2017年，张志南在其负
责审批的相关项目中徇私舞
弊，滥用职权，造成财政资金
损失共计人民币1.48644772
亿元。提请以受贿罪、滥用职
权罪追究被告人张志南的刑
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
相关证据，被告人张志南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
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张志南
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表示
认罪悔罪。最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
30余人旁听了庭审。

福建省原副省长

张志南受贿、滥用
职权案一审开庭


